特殊需求者口腔治療注意事項
· 治療前注意事項
1. 一般門診治療除與一般患者相同外，使用束縛板遵守告知同意法則。
2. 病人或家屬應誠實告知過去病史。
3. 醫師依診療計畫，與病人或具同意權之陪伴者確認內容，履行告知後同意，並於治療前事先準備器械、材料，減少非必要步驟。
4. 全身麻醉、鎮靜麻醉下之口腔治療係採預約制需先會診麻醉科或相關專科，並視需要辦理住院手續，病人之父母、法定代理人需配合完成術前檢查。
a. 完成術前檢查（含依麻醉科建議抽血、胸部X光、心電圖.....）。
b. 手術前一晚務必禁食、禁水，空腹：孩童6小時、成人8小時。
· 治療後注意事項
1. 一般門診治療後除與一般患者相同外，請特別注意各項處置術後衛教說明。
2. 全身麻醉或鎮靜麻醉口腔治療患者返家後，應注意以下事項：
a. 可能會有疲倦及喉嚨不適現象，1~2日內應會改善。
b. 遵照醫師處方服用藥物避免感染及劇痛。
c. 觀察有無反胃或嘔吐情形，術後完全清醒再開始適度喝水、進食，一般約需2~4小時。
d. 手術結束當天，請吃清淡食物並觀察反應情況良好再斟酌增加。
e. 請注意有無特殊異常喘息、出血、嘔吐、發燒38.5度C以上等情形，必要時迅速與醫院、醫師聯絡。
f. 手術後第二日即可刷牙，以溫水浸潤牙刷，小心處理傷口。
g. 依預約日期，定期回診追蹤。
